   借住住房情况证明

兹有住房保障申请人            ，共同申请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截至本证明出具之日前，借住在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点的住房内，该房屋属于：

1.□私有产权房（所有权人           ，产权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）；

2.□直管公房（承租人：          ）； 

□单位公房（承租人：          ）；

□自建房（房屋所有人：              ）；

 □其他住房（承租人：             ）。

特此证明。
房屋所有权人:
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寻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
